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二〇一〇年八月）

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

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

的批准或核准。 但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

项的实质性判断或确认。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盱眙银信投资服务有限公

司、江苏中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天津富禾矿业投资中心、盱眙金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

蓝海投资有限公司。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６８００

万股，其中，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以

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盱眙银信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江苏中韩国际经

贸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天津富禾矿业投资中心拟以现金认购

１０００

万股，盱眙

金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８００

万股， 杭州蓝海投资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５００

万股。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将根据调整

后的发行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７．４５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每股

７．４４３

元。 若公司

Ａ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５

、在募集资金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公司将视股票市场变化情况决定是否召开股东大会

调整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预计为

５０６６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将用于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并对其增资进行项目扩改建，投资额

１１６００

万元；对其它

下属公司金矿矿权进行勘探、普查、详查等工作，投资额

４２５０

万元；偿还公司债务

１８０００

万

元；其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约

１４６１０

万元。

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其采矿许可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到期，目前正在办理换证手续，存在未能获得相关审核部门及审核时间不确定的

可能。 鉴于该事宜存在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预案 指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上市公司

、

公司
、

玉源
控股 指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８００

万
Ａ

股股票
的行为

发行对象 指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盱眙银信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

、

江苏中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

盱眙金泰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

、

天津富禾矿业投资中心
、

杭州蓝海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路源 指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信公司 指 盱眙银信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中韩公司 指 江苏中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天津富禾 指 天津富禾矿业投资中心
金泰公司 指 盱眙金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蓝海公司 杭州蓝海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份认购协议 指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

６

个发行对象分别签署的
《

附条
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交易所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内部收益率 指 能够使未来现金流入现值等于未来现金现金流出现值的折

现率
，

即使投资净值为零的折现率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方案概要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１．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经历次分红送股和资本公积

转增后，目前总股本为

２５２３０．１５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北京路源持有

５８６８

万股，占上市公司股

本的比例为

２３．２６％

。 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与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酒店

管理，销售陶瓷产品、陶瓷原辅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纺织

品、钢材、水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由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出售玉源瓷业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及出售南京思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８８％

股权的议案，随

着该协议在近期实施，公司已无主营业务。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主营业务变更为以黄金为主导产业的矿产资源的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及矿产品销售。

１

、公司历史包袱沉重

公司一直是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传统，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

低下。 近年来，公司虽然采取加强管理，强化营销，产品更新换代等措施。 但无法抵御日用陶

瓷全行业不景气的状况，原材料、燃料、运输、人员等成本居高不下，节节攀升，各种客观涨价

因素远远大于企业生产成本的状况。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订单不足、低价销售，加之

公司原属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多，包袱重、人员多、负担大，长期以来连年

亏损，徘徊不前的状态。

历史债务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的困扰，除了应对多项诉讼外，公司还要承担高额的逾期

借款罚息。公司近年来通过控股股东的支持、资产拍卖、债务和解、债务重组等方式清偿了部

分银行债务，但在短期内偿还全部债务困难很大；资产拍卖偿债的还款方式会给公司经营带

来负面影响，将会严重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但是公司目前债务负担仍然沉重，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７５．５０％

，流动比率仅为

０．９６

，财务风险很高。

２０１０

年末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负债总额

３．６３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和预计负债余额合计

２０

，

２２２．５８

万元，基本上均已到期，银行均已提

起诉讼。经法院判决，银行采取了资产保全手续。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承担的利息费用分别

为

５４４．３４

万元、

２８８６．００

万元、

３５３６．６７

万元、

５４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应付利息达

到

５

，

６７３．７０

万元，财务负担较重。 公司上述逾期债务产生于

２００４

年度至

２００５

年度间，现已

无力全额清偿，对公司经营拖累较大。

为了扭转公司被动局面，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初选择与北京信托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但因迟

迟未能取得相关部门的正式批文，使重大资产重组停滞不前。 在等待批文的过程中，公司处

于维持状态。

近几年以来， 公司在大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偿还和解决了部分债务，减轻了企业负担和财务成本，改善了财务状况。

为了彻底改变状况，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作出决议，责成经营班子研究制定

产业结构调整，并实施处理非盈利股权、资产，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持续经营问题。

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公司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共计

５

，

４７１．６４

万元， 其中半数以

上的债务已经逾期。目前，公司与部分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其余部分金额较

大的经营性应付款，已经逾期但一直无力清偿。

２．

经营前景及项目背景

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导致各类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的背景下， 国际黄金价格保持坚

挺，黄金对抗金融风险的功能日益显现，官方和民间对持有实物黄金的兴趣持续增强，我国

的黄金行业发展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加之国家正制定贵稀金属产业调整发展目录，对一

些小型矿产加以限制，且大力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公司进入是比较好的时期。

经公司五届董事会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公司主营拟变更为：

以黄金为主导的矿产资源的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及矿产品销售。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用于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并对其增资进行项目改扩

建和对其他下属公司金矿矿权进行勘探、普查、详查等工作，从而使本公司增加了资源储量，

使产业布局完善、合理。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盈利能力；另一方面也

为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保障前景，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

若能得到营运资金补充，公司将着重做好以黄金为主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同时利用自

身优势开展相关贸易，尽快实现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效益。

１．１．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公司摆脱财务困难并进一步调整主营业务的重大机遇和举措。 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可以解决目前的财务困难，恢复正常的商业信用，提高流动比率、降低

公司资产负债率，并降低财务成本，提高整体利润水平。同时，公司将获得充足的营运资金促

进贸易业务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规模的扩大，增强公司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

１．２

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北京路源、银信公司、中韩公司、天津富禾、金泰公司、蓝海公司。

其中，北京路源拟以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银信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中韩公司拟以

现金认购

１５００

万股，天津富禾拟以现金认购

１０００

万股，金泰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８００

万股、

蓝海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５００

万股。

上述发行对象中，除北京路源、银信公司、金泰公司，其余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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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以书面或传真

形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七号

C-802

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产业结构的

议案》（议案附后）

二、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主营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此次产业结构调整，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变更为：以黄

金为主导产业的矿产资源的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及矿产品的销售。 公司经营范围变化内容

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的内容为准， 届时公司将修改公司章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刘俊英、黄娜、刑福

立签订的《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本公司与刘俊英、黄娜、邢福立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签订了《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玉源控股以

3688

万元人民币受让刘俊英、黄娜、邢福立共同持有的

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详见同日发布的 《收购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公

告》）本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会议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孙书强、杨永刚签

订的《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本公司与孙书强、杨永刚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玉源控股以

320

万元人民币受让孙书强、杨永刚共同持有的中景天

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详见同日发布的《收购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

权公告》）本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会议时间将另行通知。

五、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景源大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张仕信签订的《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公司控股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景源大地

"

）与张仕信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景源大地以

约

1326

万元人民币受让张仕信持有的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圣达公

司

"

）

51%

股权，具体价格以圣达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的

51%

为准。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

在进行，本公司将及时公告该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详见同日发布的《收购凌源市圣达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公告》）本议案需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会议时间将另行通知。

六、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吉林省国诺投资有

限公司签订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转让合同》

本公司与吉林省国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诺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签订了

《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玉源控股以约

66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国

诺公司持有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股权。 具体价格以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经评估

后值的

80%

为准。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本公司将及时公告该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

（详见同日发布的《收购资产公告》）

该议案涉及本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中的募集资金投向， 该议案将与非公开发行

股票所涉及的议案一并提交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

附：

关于调整公司产业结构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一直是日用陶瓷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传统，科技含量低，经济

效益低下。 近年来，公司虽然采取加强管理，强化营销，产品更新换代等措施。 但无法抗拒日

用陶瓷全行业不景气的状况，原材料、燃料、运输、人员等成本居高不下，节节攀升，各种客观

涨价因素远远大于企业生产成本。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订单不足、低价销售，加之公

司原属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历史遗留问题特别多，包袱重、人员多、负担大，长期以来处于徘

徊不前的状态。

为了扭转公司被动局面，于

2008

年初选择与北京信托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但因迟迟未

能取得相关部门的正式批文，使重大资产重组停滞不前。 在等待批文的过程中，公司处于维

持状态。

近几年以来， 公司在大股东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偿还和解决了大部分债务，减轻了企业负担和财务成本，改善了财务状况。借此契机，

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一致认为，必须彻底转变公司产业小而全，投资繁而杂，主业不突出

的局面。 重新开拓投入产出高，效益好，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新产业，以此作为公司新的经营指

导思想和根本方向。 重新选择淘汰传统落后产业，出售亏损企业股权，盘活闲置资产，集中财

力实现企业转轨变型，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战略。 由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出售玉源瓷业有限公司

80%

股权及出售南京思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

88%

股权的议

案，随着该协议在近期实施，公司已无主营业务。

董事会经过认真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 同意经营班子提出的下一步产业向矿业资源类

转移，从事以黄金为主的贵金属及其他矿产品的勘探、采选、加工，对各类矿权的投资开发，

以及矿产品的贸易业务。董事会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风暴导致各类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的背景下，国际黄金价格保持坚挺，黄金对抗金融风险的功能日益显现，官方和民间对持有

实物黄金的兴趣持续增强，我国的黄金行业发展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加之国家正制定贵

稀金属产业调整发展目录，对一些小型矿产加以限制，且大力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公司进入

是比较好的时期。

董事会要求经营班子按照

2010

年

4

月

22

日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制定持

续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

"

的精神，加快处置非经营性资产及对外股权投资，清收应收款，

为调整产业结构筹集资金，并立即制定产业结构调整的筹集资金计划及方案。

董事会要求经营班子在公司产业调整业务转型过程中，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授权薪酬

委员会制定引进矿业专门人才薪酬标准，同时要求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多层次合作，保证产业

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持。 按照国家对金银等贵金属产业调整目录要求，选择品位高、开采风险

相对较低的、具有开采价值的金矿，加快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考虑到矿产业的特殊性，董事会要求经营班子前期加大对矿权的投入，制定资源储备战

略计划，建立矿权投资平台，积极从事矿权的投入、收购、转让等业务。

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后在人才、资金、管理等方面将面临挑战，对产业

结构调整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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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

发行对象

: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路源

"

）

盱眙银信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盱眙银信

"

）

江苏中韩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韩公司

"

）

天津富禾矿业投资中心（以下简称

"

天津富禾

"

）

盱眙金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盱眙金泰

"

）

杭州蓝海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蓝海公司

")

●

认购方式

:

以现金认购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以书面或传

真形式送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七号

C-802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由于路联在北京路源和盱眙银信担任法

定代表人，张春生在盱眙金泰担任股东，形成关联关系，该两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

"

《证券法》

"

）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颁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

"

《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公司

认为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 具备以下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

件：

1

、公司本次发行属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公司本次发行的条件进行了逐一核对：

（

1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与公司已发行上市的股份相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每一

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

2

）、公司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北京路源、盱眙银信、中韩公司、天津富禾、盱眙金泰、蓝海

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

3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

(

一

)

项的规定。

（

4

）、公司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是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路源持有公司

股份

586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6%

，本次发行后，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股份

7368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3.00%

；本次发行后，盱眙银信持有公司股份

15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4.68%

、中韩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1500

万股，占发行后公

司股本总额的

4.68%

、天津富禾持有公司股份

10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3.12%

、

盱眙金泰持有公司股份

8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2.50%

、蓝海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1.56%

。北京路源仍然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

(

四

)

项规定的情形。

（

5

）、公司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管理

办法》第三十九条

(

一

)

项所述情形。

（

6

）、公司的权益没有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

条第

(

二

)

项规定的情形。

（

7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没有违规对外提供担保，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

"

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

的理解和适用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5

号》的规

定、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

(

三

)

项规定情形。

（

8

）、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且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

四

)

项规定

的情形。

（

9

）、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亦未因涉

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

(

五

)

项规定的情形。

（

10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

(

六

)

项规定的情形。

（

11

）、 未发现公司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存在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

(

七

)

项规定的情形。

（

12

）、发行对象是经董事会认可的发行对象，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符合《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

综上，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二）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股。

2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

定价基准日

"

）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即

7.443

元

/

股。董事会确定发行价格为

7.45

元

/

股。公司的股

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3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6800

万股，募集资金金额为

50660

万元。

4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北京路源、盱眙银信、中韩公司、天津富禾、盱眙金泰、蓝海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由认购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5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经董事会认可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6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的

6

个月内择

机发行。

7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8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公司负债约为

18000

万元；收购、增资扩改建西昌市菜子地联

营金矿，投资额为

11600

万元；对其它下属公司金矿矿权进行勘探、普查、详查等工作投资额

3600

万元；剩余部分扣除发行费用后约

1461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9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公司发行

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10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

月。

本发行方案尚需提交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

可实施。

（三）审议《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

案》

内容见附件。

（四）审议《批准公司与北京路源、盱眙银信、中韩公司、天津富禾、盱眙金泰、蓝海公司签

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批准公司与北京路源、盱眙银信、中韩公

司、天津富禾、盱眙金泰、蓝海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方案，公司与北京路源、盱眙银信、中韩公司、天津富禾、盱

眙金泰、蓝海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为：

1

、认购价格、股份数及方式

北京路源认购公司股份

1500

万股， 盱眙银信认购公司股份

1500

万股，中韩公司认购

公司股份

1500

万股，天津富禾认购公司股份

1000

万股，盱眙金泰认购公司股份

800

万股，

蓝海公司认购公司股份

500

万股。

北京路源同意出资人民币

11175

万元， 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中的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盱眙银信同意出资人民币

11175

万元， 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中的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中韩公司同意出资人民币

11175

万元， 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中的

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天津富禾同意出资人民币

7450

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中的

1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盱眙金泰同意出资人民币

5960

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中的

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蓝海公司同意出资人民币

3725

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中的

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45

元。

认购方式为全部以现金认购。

2

、股款的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与股票交割

（

1

）、 认购人不可撤销地同意按照上述确定的认购款总金额认购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

行的约定数量的股票， 并同意在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认购人

收到发行人发出的认股款缴纳通知（简称

"

缴款通知

"

）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

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

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

2

）、在认购人支付认股款后，发行人应尽快将认购人认购的股票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办理股票登记手续，以使认购人成为协议约定之种类和数额的股票的合法持有人。

3

、限售期

认购人此次认购的股票自此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认购人应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发行人要求就本次定向增发中

认购的股份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份锁定事宜。

4

、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并在满足下列全部条

件后生效：

（

1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董事会批准；

（

2

）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

（

3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偿还

逾期债务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内容见附件。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完成，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范围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

1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以及决定并聘请保荐人等中介机构；

2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变化及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的审核意见，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文件作出补充、修订和调整；

3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组织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4

、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和

协议；批准和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5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股份认购、股份登记和锁定上市时间

等与上市有关的事宜；

6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

7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时

间的事宜；

8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帐户设立事宜，以及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

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调整等与募集资金使

用有关的相关事宜；

9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它事宜；

10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11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

个月内有效。

（七）审议《关于提请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三次董事会决定， 由于此次募集资金用于收购金矿矿

权的事项，资产评估工作仍未完成，待取得资产评估报告后再发布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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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此次收购的公司目前尚处于开采前期工作，未产生营业收入、利润。 相关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将在股东大会前披露。

2

、金矿产品受价格波动因素影响显著，将会直接对公司的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2

、此次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从而获得矿权，采矿权证等证件正办理延续换

证手续，存在未能获得审批及审核时间不确定的可能。

3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审议未获通过的不确定可能。

一、交易概述

1．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玉源控股

"

）与吉林省国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国诺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签订了《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

定， 玉源控股以约

66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国诺公司持有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股权，

具体价格以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准。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本公司将及时公告该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需要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吉林省国诺投资有限公司

住址：东吉街

028

楼

001

号

2

楼

法定代表人：汤晓岩

2

、国诺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不构成关联关系以及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是标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的股权。 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号为：

513401000009312

。 注册资本为

107.5

万元。 经营范围为：岩金及副产品、白

银、有关黄金的堆浸技术咨询、矿山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经营等。 目前公司股东情况为：吉林

省国诺投资有限公司，占

80%

股权；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攀西地质队，占

20%

股权。

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拥有国土资源局核发的编号为

5134000430002

的 《采矿许可

证》，其可采矿面积

0.8853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至

2010

年

8

月。 根据四川省地质矿产局攀西

地质大队出具的地址报告， 该矿区发现金矿脉

36

条， 测算储量

332+333+334

金金属量为

6089

公斤，平均金品位

4.77

克

/

吨，其中

332

金金属量

618

公斤，平均品位

4.95

克，

333

金金

属量

3311

公斤，平均品位

4.95

克

/

吨，

334

金金属量

2160

公斤，平均品位

4.88

克

/

吨。 该矿区

远景储量可达

10

吨以上。

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菜子地金矿总资产为

4453.26

万元，净资产为

227.45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225.81

万元。 目前该矿处于待工状态，暂无收入。 （未经审计）

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无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吉林省国诺投资有限公司向玉源控股转让其拥有的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股权。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玉源控股拥有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股权，四川省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局攀西地质队拥有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20%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

"

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的

80%

为定价依据，约人民币

6600

万元，最终

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准

"

。

玉源控股需在本合同签署的

7

个工作日内向国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500

万元定金，

玉源控股在审议本合同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向国诺公司支付

4120

万元。 在国诺公司将各类证照办理延续手续完毕（相关费用均由

国诺公司支付），且资产负债、人员等交接工作完毕后

30

日内，玉源控股向国诺公司结清转

让款。

协议的生效：协议在本合同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国诺公司股东会同意本合同项下股

权转让、玉源控股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三个条件均或满足之日起生效。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股权从而实现收购金矿矿权， 使本公司增加了资源储

量，完善了业务布局，可以培育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其他

本公司计划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到的资金用于收购西昌市菜子地联营金矿

80%

股权

并对其进行增资、改扩建。 涉及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告。

八、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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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此次收购的公司目前尚处于扩建生产规模阶段，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将在股东大

会前披露。

2

、铁矿产品受价格波动因素影响显著，将会直接对公司的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3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审议未获通过的不确定可能。

一、交易概述

1．

公司控股子公司景源大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景源大地

"

）与张仕信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签订了《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景源大地以

约

1326

万元人民币受让张仕信持有的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圣达公

司

"

）

51%

股权，具体价格以圣达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的

51%

为准。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

在进行，本公司将及时公告该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需要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

结果为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张仕信。

男，

1955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留权。 住所为：河北省承德市

宽城满族自治县峪耳崖前庄村希望路

14

号。

2

、张仕信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不构成关联关系以及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是标的是凌源市圣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 圣达公司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号为：

211382004010101

。 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 经营范围为：铁矿石选洗、销售等。 目

前公司股东情况为：张仕信，占

70%

股权；张志刚，占

20%

股权；郑学萍，占

10%

股权。

圣达公司拥有辽宁省国土资源部核发的编号为

C2100002009082110033165

的 《采矿许

可证》，其开采矿种为铁矿，可采矿面积

0.4864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8

月

19

日，目

前为在产运营企业。根据地质勘测部门勘测，该矿区为自然实型磁铁石英岩型，全区铁矿脉

6

条，铁矿资源储量

596

万吨（

333

级），矿石平均品位

25-32%

。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圣达公司总资产

3354

万元， 净资产

3157

万元， 负债合计

196.5

万元。 （未经审计）

圣达公司股权无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张仕信向景源大地转让其拥有的圣达公司

51%

股权。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景源大地

拥有圣达公司

51%

股权，张仕信拥有圣达公司

19%

股权，张志刚拥有圣达公司

20%

股权，郑

学萍拥有圣达公司

10%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

"

以净资产值（约

2600

万元）的

51%

为定价依据，约人民币

1326

万元，最

终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准

"

。

景源大地需在本合同签署的

3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定金

500

万元至双

方共管账户，在股权转让手续经工商部门变更登记后，解除共管。

协议的生效：协议在本合同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圣达公司股东会同意本合同项下股

权转让、景源大地公司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三个条件均或满足之日起生效。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圣达公司股权而达到收购整个铁矿资源，使本公司增加了资源储量，完善了业

务布局，同时，由于该企业正在扩建生产规模，计划在

2011

年达到年产

15

万吨铁精粉，可以

增加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

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4 08� � � � �

证券简称
：

*S T

玉源 公告编号
：

201 0- 23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此次收购的公司目前尚未产生生产，未产生营业收入、利润。 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将在股东大会前披露。

2

、金矿产品受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情况。

3

、此次收购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从而获得矿权，后续仍需继续勘探、普查等工

作，资源储量存在不确定风险。

4

、部分探矿权证正在办理延续换证的手续，存在未能获得审核及审核时间不确定的风

险。

5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审议未获通过的不确定性。

一、交易概述

1．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玉源控股

"

）与刘俊英、黄娜、刑福立于

2010

年

8

月

21

日签订了《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玉源控股以

3688

万元人民

币受让刘俊英、黄娜、刑福立持有的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具体价格以四川鑫伟

矿业有限公司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准。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本公司将及时公告该

公司的股权转让情况。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需要提交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

结果为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刘俊英

女，

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权，住所为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

二段

10

号

3

栋

3

单元

22

楼

3

号。

2

、黄娜

女，

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权，住所为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

路一段

25

号

6

栋

1

单元

39

号。

3

、刑福立

男，

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权，住所为成都市金牛区人民北

路一段

25

号

23

栋

3

单元

42

号。

4

、刘俊英、黄娜、刑福立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 人员等方面的不构成关联关系以及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标的是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号为：

510000000079885

。 注册资本为

280

万元。 经营范围为：矿山开采技术咨询

服务等（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目前公司股东情况

为：刘俊英，占

80%

股权；黄娜，占

10%

股权；刑福立，占

10%

股权。

受让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完成后，除拥有下列的探矿权证外，其他资产、负债、或

有负债为零：

（一）拥有下列金矿探矿权

1

、证号：

T51120091002035476

，发证机关：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省德

格县切孔隆巴金矿（优选项目）普查，地理位置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勘查面积

21.86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2

年

10

月

21

日。

2

、证号：

0100000710655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

省木里县刚丁金矿普查， 地理位置为四川省木里县， 勘查面积

16.99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3

、证号：

0100000710656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

省木里县洪水沟金矿普查，地理位置为四川省木里县，勘查面积

18.89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4

、证号：

0100000710657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

省木里县刮东金矿普查，地理位置为四川省木里县，勘查面积

4.53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5

、证号：

0100000710658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

省木里县乍尼金矿普查，地理位置为四川省木里县，勘查面积

6.6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0

年

10

月

8

日。 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6

、证号：

T51120080702011340

，发证机关：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省木

里县麦地龙西金矿普查，地理位置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勘查面积

9.23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二）米真梁子金矿

拥有探矿权证，证号：

0100000710053

，发证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勘查项目

名称为四川省木里县米真梁子金矿普查， 地理位置为四川省木里县米真梁子， 勘查面积

30.25

平方公里。 有效期至

2010

年

4

月

19

日，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

根据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探队编写的 《四川省木里县米真梁子金矿普查工作

报告》，米真梁子金矿共发现金矿脉

9

条，隐伏金矿脉

2

条，从地表下推

20

米，估算金资源储

量为

2712.14kg

。 由于矿区地质构造背景有利成矿，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异常明显，与目前查证

矿体位置基本相对应，说明矿区内仍有未被发现的矿体，还应加大勘查投入力度，总体说，米

真梁子金矿前景较好。

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公司股权无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刘俊英、黄娜、刑福立向玉源控股转让其拥有的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在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玉源控股拥有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转让价款为

3688

万

元。

玉源控股需在本合同签署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刘俊英、黄娜、刑福立支付

800

万元

首付款（德格探矿权转让款

181

万元，米真梁子探矿权首付款

619

万元定金）；刘俊英、黄娜、

刑福立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刘俊英、黄娜、刑福立在四川省木里县米真梁子金矿探矿权（证号

为

0100000710053

目前该证正在办理延续手续，以更新后的证号为准）过户至鑫伟公司名下

后，受让方支付

2000

万元转让款。 在其余五个探矿权全部办理过户手续至鑫伟公司名下后，

玉源控股全部结清转让款（每办理一个矿权，即日内支付

181

万元）。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四川鑫伟矿业有限公司股权而收购米真梁子等金矿， 使本公司增加了资源储

量，完善了业务布局，可以培育公司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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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24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风险提示：

1

、此次收购的公司目前尚未产生生产，未产生营业收入、利润。 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将在股东大会前披露。

2

、金矿产品受价格波动因素影响显著，将会直接对公司的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3

、此次收购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从而获得矿权，后续仍需继续勘探、普查

等工作，存在不能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4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审议未获通过的不确定可能。

一、交易概述

1．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玉源控股

"

）与孙书强、杨永刚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

签订了《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玉源控股以约

320

万元人

民币受让孙书强、杨永刚持有的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需要提交下次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10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

结果为

9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孙书强

男，

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权，住所为河南省登封市嵩阳办

事处望箕路

6

号。

2

、杨永刚

男，

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永久居住权，住所为河南省遂平县灌阳镇

联办开发区

333

。

3

、孙书强、杨永刚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不构成关联关系以及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是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为：

110105011297687

，注册资本为

160

万元。 经营范围为：销售机

械设备、金属材料、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矿产品（不含煤炭）；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经济贸易咨询；会议服务；投资咨询。 目前公司股东情况为：

孙书强，占

50%

股权；杨永刚，占

50%

股权。

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拥有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核发下列探矿权证。

1

、证号：

T51120090702032434

，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省小金县中梁子钼多金属矿普查。

地理位置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勘查面积

22.01

平方公里。有效期至

2012

年

7

月

30

日。

2

、证号：

T51120090702032422

，勘查项目名称为四川省小金县新桥乡铜多金属矿普查。

地理位置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勘查面积

24.23

平方公里。有效期至

2012

年

7

月

30

日。

该公司除拥有上述两个探矿权，无其他资产、负债、或有债务。

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无抵押、质押和担保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孙书强、杨永刚向玉源控股转让其拥有的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在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玉源控股拥有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0%

股权。 转让价款为

320

万元。

在股权转让合同签署生效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本公司即向孙书强、 杨永刚支付股权转

让款

320

万元。

五、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购中景天成（北京）贸易有限公司股权从而获得两个探矿权，使本公司增加了资

源储量，完善了业务布局，可以培育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玉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八月三十一日


